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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入职新人孕检，这种“歧视病”不能惯
□冯海宁

入职前被要求孕检，发现怀孕后如实
告知公司，却被“撤回”了职位。4月2日，女
子入职体检发现怀孕后被拒录用，冲上微
博热搜第一，引发热议。2023年6月，严女士
收到一家公司发来的入职通知，告知她应
聘上了财务主管岗位。通知还要求严女士
提供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检查（HCG）报
告（该检查用来诊断是否怀孕）。严女士按
要求检测时发现自己怀孕，如实告知后，公
司通知称，因规划调整，岗位取消。

上述经历导致严女士陷入失业状
态，于是以该公司侵害劳动者平等就业
权、恶意取消岗位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赔
偿3万余元。最终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该公司赔偿严女士相关损
失3万余元。可以说，这个案例既给劳动
者上了一堂“普法课”，遭遇类似歧视时
要懂得维权；也给用人单位上了一堂“警
示课”，别通过“入职孕检”歧视劳动者。

入职体检是常见现象，本没什么错，

但如果入职体检中有孕检项目，或要求
入职者孕检，则是歧视的前奏，若检测发
现入职者怀孕就会编造理由拒绝录用，
就构成实质歧视，侵害了劳动者平等就
业权。对此，人社部、最高法等九部门
2019年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招
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明确规定

“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
然而，现实中部分用人单位仍耍小

聪明，如上述这家公司，先要求严女士提
交检查报告，知道严女士怀孕后又以“规
划调整，岗位取消”为由拒绝录用。对于
这种把戏，有的劳动者可能没看穿，有的
劳动者即便看穿但选择隐忍，毕竟维权
较麻烦。但严女士看到其他平台上该公
司仍在发布相同岗位的招聘信息，就发
现企业在撒谎，于是通过法院进行维权。

在这个案例中，严女士为其他劳动
者作出了表率。如果每个劳动者都能勇
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恐怕用人单位就
不敢玩“入职要求孕检”继而根据检测结
果拒录怀孕劳动者的侵权把戏。

同时，相关法院为劳动者主持公道
且以案说法也值得肯定。部分劳动者被
侵权后，不愿维权的原因之一是担心耗
费时间、精力没有达到目的。但严女士的
诉求最终实现，这也得益于法院为劳动
者“撑腰”。而且，法官依据《就业促进法》
和《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指出平等就
业权受到法律保护，用人单位不可任意
撤销入职通知，向就业歧视说“不”。

只有劳动者和有关方面不惯着这种
“歧视病”，用人单位才不敢、不能也不想歧
视女性劳动者，因为歧视将会付出相应的
代价。

另外，对类似“入职要求孕检”现象，
各地行政执法也要挺在前面。根据《关于
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
知》，对涉嫌就业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开
展联合约谈，被约谈单位拒不接受约谈
或约谈后拒不改正的，依法进行查处，并
通过媒体向社会曝光。所以，劳动者遭遇
歧视后，也可向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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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App“免费试用”乱象

需多方发力

近日，河南郑州的吴女士开通某
App软件的“七天免费试用”后，直接被
扣掉一年会员费，当她找App客服申请
退款时，客服以已经使用为由拒绝退
款。类似吴女士这样掉进App“免费试
用”“低价享用”陷阱的消费者不在少
数。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上，有关“免费
试用”的投诉高达1 .9万余条，绝大多数
是在吐槽各种App。有的点击免费试用
后，即默认包月包年套餐；有的宣称低
价续费，结果续的是高价套餐；有的在
免费试用期内，第二次点击即默认支付
会员费。

近期，尽管有关部门针对自动续费
问题出台了更为明确的规范，但关于

“免费试用”的条款仍显不足。要从根本
上规制这一乱象，还需多方形成合力。
相关部门应加强对App支付环节的日常
监管，及时发布典型案例予以警示，并
敦促平台迅速整改。同时，建立便捷、高
效的在线纠纷解决平台，为消费者提供
低成本、高效率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渠
道。消费者也应谨慎“试用”，试用前详
细了解商家规定的试用条款，并及时退
订或拒绝购买。 据正观新闻

治理“骨灰房”，不仅需要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还要在殡葬领域展开工作，切
实强化对丧葬行业收费乱象的治理，要大力推广公益惠民的殡葬服务。如此，才有可能从根
本上杜绝“骨灰房”的产生。

不妨拆拆“快递盲盒”

灰色利益链

现在不少网购平台上充斥着各种
各样的“快递盲盒”，“4元一斤，5斤起
拍”，卖家称，“玩的就是心跳，不接受
任何差评”。不少店铺的销量都在几百
单以上，多为按件卖、按斤卖，甚至按
吨卖，一吨标价6000元到8000元不等。
近日央视调查发现，“快递盲盒”里的
产品要么是厂商处理的低价尾货，要
么是快递公司本该退回的快递。

激发消费意愿，刺激深度消费，当
然可以引入一些新的业态、新的场景，
添加一些新颖、好玩的因素。这也是互联
网经济的特性，无可厚非。像拆盲盒这样
的做法，也算是一种尝试。但前提必须依
法依规，诸如货物来源要正规，渠道要可
追溯、品质要有保障等等。一旦滥用来历
不明的货品，搞“快递盲盒”的噱头，必然
行之不远。建议有关方面及早介入此事，
查查究竟有哪些快递公司在私自出售
退回来的快递，也来拆一拆“快递盲盒”
的灰色利益链。 据光明网

备受关注的“黄金消失案”，中国黄
金加盟店跑路事件有了新进展。4月1日
晚，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黄金”）发布公告，确
认其特许经营加盟商北京三鼎原黄金
珠宝有限公司运营的北京富力广场店
违规开展了未经许可的“金条无忧预
订”业务，并于2023年12月27日擅自停
业，导致已购产品无法兑付。目前，三鼎
原实际控制人杨某某已被公安机关刑
事羁押，进入司法程序。

中国黄金是一家央企，承载着维护
行业秩序、引领产业升级、确保消费者
权益的多重使命。然而，近年来频繁爆
出的加盟门店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其
对待问题的迟缓回应更是引发社会热
议。这不仅折射出中国黄金在危机公关
及内部治理上的短板，更暴露出其在加
盟管理模式上的若干缺陷。当然，设置
高效的危机预警和应对系统，应成为中
国黄金后续“补课”的重点。一旦发生问
题能迅速介入，公正公开地解决问题，
并主动公布处理结果，重塑公众信任。
这一切也离不开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重视和投入。企业应设立便捷的消费者
投诉渠道，做到及时受理、认真调查、公
平处理。 据荔枝锐评

堵住黄金加盟店

“跑路”退路

人才购房补贴难兑现，出台优惠政策悠着点
房子已经买了，

说好的人才购房补
贴却迟迟发不下来。

近 日 ，河 南 中
牟、安徽舒城等地网
友到人民网领导留
言板咨询当地购房
补贴兑现问题。据他
们反映，按照当地出

台的相关优惠政策，他们在当地购房应
该享有由当地政府部门提供的人才购房
补贴。可当他们买完房，按既定流程向当
地政府部门申请人才购房补贴时，得到
的答复是：财政十分困难，当下无力兑
现，耐心等着吧。

听到这样的答复，申请者的心情可
想而知。

不少外来人才就是在看到当地出台
了相关优惠政策之后，才决定到当地购
房落户的。买房之后却发现，要拿到相关
优惠政策所许诺的人才购房补贴实在太
难了。就算把这事“捅”上了权威媒体，当
地 政 府 也 只 是 大 而 化 之 地 表 了 一 下
态——— 人才购房补贴会发的，啥什么能

发下来不知道。这个时候，满怀信任和希
望而来的外来人才有的不只是失落失
望，还有一种被糊弄甚至被愚弄的感觉。

这严重损害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公信
力。

对政府部门而言，出台政策是一件
极其严肃的事，事先必须经过充分的调
研论证。具体到上述人才购房补贴政策，
在出台政策之前，当地应该进行必要的
可行性论证，尤其要仔细看看，当地的财
政资源是否足以给该项政策提供必要支
撑。如果在这一点上存在疑问，在出台相
关优惠政策时就应该悠着点儿，不要把
话说得太满——— 如果非要出台这样的政
策，也应事先把优惠时限、优惠额度等等
交代清楚。

上述各地显然没做到这一点。为了
吸引外来人才，匆忙出台了相关优惠政
策，公开承诺给人家发购房补贴。发了没
多少，就借口财政困难跟申请者念起了

“拖”字诀。原因种种，当地财政会面临比
较大的困难，这应该是一件意料之中的
事。为什么有关部门在出台相关政策时
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如果单纯是决策之时考虑不周，那
说明相关决策者的素质和能力有问题。
如果明明知道当地财政十分困难，依然
强行推出相关优惠政策，或者，当地财政
并没那么困难，却借口财政困难拒不兑
现既定的优惠承诺，那问题显然就更严
重了。

无论如何，出台政策不能拿政府公
信力当儿戏。公开做出的承诺，要千方百
计去兑现；实在因为某些困难，暂时无力
兑现，要及时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从这个角度看，上述各地的当务之
急有二：一者，全力克服当地财政困难，
尽快兑现对已购房外来人才的优惠承
诺，把人才购房补贴发到他们手上。就算
还要拖，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含糊其辞语
焉不详，要确定一个明确的期限。二者，
尽快修改或叫停难以执行的相关优惠政
策，以免有更多的“后来者”因人才购房
补贴难兑现而利益受损、心生怨怼。如果
像河南中牟那样，一面借口当地财政困
难，拖着人才购房补贴不发，一面煞有介
事地做宣传，以人才购房补贴“忽悠”外
来人，那就太离谱了。

葛来论

□评论员 王学钧

“骨灰房”只是表象，墓地太贵才是根源
临近清明，有关

“骨灰房”的话题再
度引发热议。

近年来，全国多
地出现了个人购买
商品房用于专门放
置骨灰盒的情况。有
受访者称，其所住小
区存在一定比例的

“骨灰房”，有的楼层
甚至“住的死人比活人多”。

邻居家里住着的不是活人，而是骨
灰，这若是不知情还好，一旦了解了真实
情况，相信很多人会从内心深处产生不
适感。而要是一栋楼里“死人比活人还
多”，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不但
要心里发毛，而且很有可能产生“卖房搬
离”的念头了。

房子是给活人居住的，一些业主在

邻居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改变房屋用
途，将其改为“骨灰房”，专门用来存放亲
属骨灰，这违背了公序良俗，侵犯了邻居
的合法权益。鉴于这种情况并不只存在
于一时一地，而是已具有某种普遍性，相
关部门尤应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治
理“骨灰房”。但是，治理“骨灰房”也绝非
易事。

目前，对于个人购买商品房专门用
于放置骨灰盒的行为，并没有法律法规
明确做出禁止性规定。对“骨灰房”的监
管可能涉及房产、民政、城管等多个部
门，在这些部门之间也可能存在沟通不
畅等情况，难以形成监管合力。

同时，也要看到，“骨灰房”购置者也
有其苦衷。在我们的传统里，对于逝者讲
究的是入土为安，很少有人会轻易选择
将先人骨灰置于楼房内，而不是将其入
土安葬。

“骨灰房”的存在，恰恰暴露出个别
地方殡葬行业收费过高的问题。根据记
者的调查，许多“骨灰房”的业主生活在
一、二线大城市，之所以选择购买“骨灰
房”，就是基于对墓地价格高、管理费用
贵、租期短等现实问题的考量。以北京为
例，一般的墓地都要十多万元，略好一些
的都要在20万元以上，且使用权仅为20
年，过了20年还想继续使用，就必须缴纳
相应管理费。这对于多数家庭来说，都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与大城市费用高昂的
墓地相比，在三四线城市购置的“骨灰
房”似乎更有性价比。

有鉴于此，治理“骨灰房”，不仅需要
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还要在
殡葬领域展开工作，切实强化对丧葬行
业收费乱象的治理，要大力推广公益惠
民的殡葬服务。如此，才有可能从根本上
杜绝“骨灰房”的产生。

□评论员 张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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